
湖滨南路 819 号(宝福大厦)出租方案

一 、招租项目概况

1. 地理位置及面积

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我行)宝福大厦房产位于湖滨南路 819 号，

该房产总建筑层数 34 层，我行持有地下一层、地上一层二层及地下车位第 3，36，37，42,

43, 46 号车位和地上可使用的无产权车位 8个，建筑面积共 6,428.17m²。此次拍租面积为

5,832.51m²及第 3、36、37、42、46 号车位、地上可用无产权车位 4 个，不含地下独立的

47.7 平方米单间和地上 4个无产权车位及第 43 号车位。

房产、车位整体出租，不分别单独出租。本次招租房屋按现状出租、移交，房屋现状

为空置、简易装修状态。

2. 产权情况

拍租房产权属明晰，权利人为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持有房产权证两本，土

地房屋权证证载信息如下：

序号 不动产权证号 房屋坐落
房产面积

（平方米）
批准房屋用途

1
厦国土房证第

01114430 号

思明区湖滨南路 819 号第 3，36，37，42，

43，46 号车位及第 3层 B室
331.96 车位、办公

2
厦国土房证第

01114430 号
思明区湖滨南路地下一层及地上一、二层 6,096.21 商业

3. 租赁期限

5 年，具体起止日期以租赁合同约定为准。租赁期间，如因政府建设或政府行为需要

导致《房屋租赁合同》不能履行的，双方解除租赁合同，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二、承租人条件

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及个人。

承租人应遵守国家法规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，无不良信用记录，被列入

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 等渠

道信用记录为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

记录名单的企业法人及其法人代表、自然人，不得承租本项目。

承租人应自行前往租赁资产现场，充分了解考察租赁资产的全部情况。承租人应同意



竞得后按现状交接并开展相关租赁经营活动，并承担全部物业费用（包含：水、电、暖、

税费、消防、垃圾清运、保洁、综合治理费等各项费用）。

三、拟出租用途

承租人的经营项目必须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项目，且必须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

经营许可。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后，承租人须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并承担所有相关费用，

我行配合提供所需的材料。出租房产不得从事法律、法规禁止的其他项目，如经发现我行

有权终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。

承租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租赁物转让、转借、抵押、整体及部分转租或变相转让、转

借等，我行书面同意的除外。

租赁期间若承租人需要成立项目公司运营该项目时，租赁合同可变更承租人，但新的

承租人仅限于中标人控股的该项目运营公司，承租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。

四、拍租底价

拍租月租金底价为 391,200.00 元，租金每三年递增 5%。首年月租金以最终拍租成交

价为准（起租价和成交价均为含税价，但不包含物业管理费、公维金、水、电及公摊费用

等）。

五、房屋改造要求

1.承租人可以对承租房屋进行装修，但不得更改房屋的结构及布局（装修方案需书面

报经我行同意）；租赁期满，在不影响房屋结构、质量的前提下承租人可自行处理可转移

的装修物，我行不负任何责任。

2.承租期间，承租人的装修、改造及经营等活动均不得影响我行支行营业。如有影响

我行营业行为的，应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影响，未能及时改正的或对我行营业产生较大负面

影响的，我行有权终止租赁合同。

3.承租期间，承租人应合理使用所承租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。因承租人原因造成的房

屋损毁及设施损坏的，承租人应立即负责修复或照价赔偿。

4.承租人需最大限度对项目进行维护保值，确保我行作为业主方的资产保值、增值。

即承租后，承租人将承担本项目整体的物业管理工作。承租人的经营范围必须符合中华人

民共和国及厦门市的法律规定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。租赁期间，产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电梯、发电机组、供水排污设备、消防设备

等更换、维修保养均由承租人负责。



六 、免租装修改造期限

免租期：3 个月，自房屋移交之日起计算。免租装修期内，我行只免收租金，期间产

生的物业管理费、公维金、水、电及公摊费用等均由承租方承担。

七、其他费用支付

承租人于房屋移交之日起，自行承担水、电及物业管理。

八 、租赁押金

租赁押金为人民币 1,180,000.00 元，在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后 5个工作日内缴清（承

租人原缴交的竞拍保证金扣除拍卖佣金后可直接转为租赁押金，在拍卖成交后 3个工作日

内由拍卖公司转至我行指定账户，不足部分由承租人在租赁合同签订后 3个工作日内缴清）。

租赁押金在租赁期间不计利息，租赁期满承租人无违约行为且将租赁房屋及设施、设备恢

复原状(自然损耗除外)移交清楚并办理工商迁出手续后退还承租人，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九、租金支付方式

按先支付、后使用原则，租金按季度缴交，每季度开始之前 10 日内完成下一季度租金

预支付。

十、拍租方式

增价拍卖，每次加价幅度 1000.00 元，按价高者得原则，确定最终承租人。

拍租成交结果公示期 5个工作日。公示期结束次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承租人与我行签

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。

十一、竞拍保证金

竞拍保证金 1,500,000.00 元。拍租成交后，若最终承租人未按时与我行签订《租赁合

同》，我行视承租人为违约方，拍卖公司有权直接没收其竞拍保证金，在扣除拍卖佣金后剩

余部分由拍卖公司直接转至我行指定账户。未竞得人的竞拍保证金将在拍租后的 7 个工作

日内退还。

十二、其他事项

本方案未列明的，以《房屋租赁合同》内容为准。

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10 月 13 日


